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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華夏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9）

二零二二年╱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
上市之公司可能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
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
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
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乃遵照聯交所《 G E M證券上市規則》（「《 G E M上市規則》」）提供有關
華夏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及各董事「各董事」）
願對此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深知
及確信：(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
(2)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及(3)本公告內表達
之一切意見均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始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礎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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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錄得收益約28,60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01,199,000港元），與二零二一年同
期相比大幅減少約71.73%。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
核綜合虧損約4,20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403,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大
幅增加約944.17%。董事會（「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之表現轉差主要歸因於全
球供應鏈中斷。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二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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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28,606 101,199

銷售成本 (27,719) (98,574)

毛利 887 2,625

其他收入 5 577 576

其他收益 6 11 –

一宗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項下之 

減值虧損撥備 (3,360) (1,199)

行政開支 (2,418) (2,042)

融資成本 (24) (11)

除稅前虧損 7 (4,327) (51)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119 (352)

期內虧損 (4,208)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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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已扣除所得稅
隨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5,165) 4,577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投資之 

公允值收益 5,362 1,20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9,803) 5,782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14,011) 5,379

每股虧損 9

－基本（港仙） (7.14) (0.68)

－攤薄（港仙） (7.14) (0.68)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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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是一間在香港（「香港」）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其普通股（「股份」及各股份「各股份」）
在聯交所GEM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為香港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
中心西座35樓3517室。本集團主要從事液化天然氣（「液化天然氣」）貿易、投資於金融資產、一
般貿易（包括市場採購技術及電子產品）及提供放貸。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允值（如適用）計量之若干金融工具除外。

除本集團於本期間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外，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該等財務報表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乃作為比較資料，並
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有關資料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根據
《公司條例》第436條規定須予披露之有關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將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財務報表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並將適時送呈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
表。

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已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提交
報告。獨立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在不對其報告出具保留意見之情況下，
以強調方式提請注意之任何事項；亦無載有《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3)條項下之聲明。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此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GEM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並經由董事會
批准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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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於本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及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零年）
之相關修訂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實務報告第2號之修訂
會計政策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 會計估計定義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與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有關之遞延稅項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資產出售或注資2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生效日期待定。

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將不會於可見未來對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有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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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收益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之分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物及服務類型
液化天然氣貿易 28,606 101,199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28,606 101,199

按收益確認時間劃分之來自客戶合約收益之分拆：

液化天然氣貿易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按收益確認時間劃分之分拆
某一時間點 28,606 101,199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息收入 480 437

政府補貼 32 –

來自銀行及金融機構之利息收入 54 133

其他退款 11 6

577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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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 

一項金融資產之收益 11 –

7.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以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935 81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2 19

957 832

外聘核數師酬金
－審計服務 113 105

－其他服務 – 2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1 22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255 260

並無計入租賃負債計量之短期租賃租賃付款 17 11

匯兌淨虧損 157 52

專業費用 316 124

一宗貿易應收款項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項下之 

減值虧損撥備 3,360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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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所得稅抵免（開支）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二百萬港元溢利將按8.25%徵稅，其後二百萬港元以
上之溢利則按16.5%徵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之集團實體的溢利將持續劃一按16.5%徵
稅。董事認為，利得稅兩級制實施後所涉及金額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並不重大。於該兩個
期間，香港利得稅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內並無於香港產
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
國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內之稅率均為25%。本集團其他實體之稅項均按相關司法權區規定
彼等各自適用之所得稅稅率繳納。

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4,208) (403)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於六月三十日之股份數目 58,901 58,901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58,900,537股（二零二一年：58,900,537

股）已發行股份數目計算。

由於兩個期間並無潛在已發行股份，故於兩個期間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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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11. 儲備變動

股本 外匯儲備 合併儲備 匯兌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847,601 (808) 45,918 54,761 21,727 (561,777) 407,422

期內虧損 – – – – – (403) (403)

其他全面收益
－換 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4,577 – – 4,577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投資之公允值收益 – 754 – – 451 – 1,205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754 – 4,577 451 (403) 5,37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47,601 (54) 45,918 59,338 22,178 (562,180) 412,801

股本 外匯儲備 合併儲備 匯兌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847,601 1,069 45,918 66,947 15,312 (561,448) 415,399

期內虧損 – – – – – (4,208) (4,208)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換 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15,165) – – (15,165)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投資之公允值收益 – (2,415) – – 7,777 – 5,362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2,415) – (15,165) 7,777 (4,208) (14,011)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47,601 (1,346) 45,918 51,782 23,089 (565,656) 40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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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收益約28,606,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101,199,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
27,71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98,57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
月，本集團的毛利約88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62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收取來自投資於金融及投資產品之股息收入約480,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437,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行
政開支約2,41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04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綜合虧損約4,208,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403,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約944.17%。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之
表現轉差主要歸因於全球供應鏈中斷。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
無）。

投資

本公司繼續在香港股票市場及於中國有高增長潛力之任何行業內物色合適之投資
項目。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類為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
融資產之投資約56,619,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51,257,000港元）。一般
而言，本集團將會經常檢討及監控投資策略，並應對全球經濟及市況變動適時採取
適當行動。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
聯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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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予金融機構，作為妥善及
準時支付其債務之保證（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業務回顧及前景

由於二零二二年年初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武裝衝突，全球液化天然氣之整體市場供
應面臨巨大壓力。此外，由於地緣政治衝突、國際貿易摩擦及全球供應鏈中斷等因
素，中國液化天然氣市場繼續面臨各種風險及挑戰。為盡量減少對本集團之影響，
本集團將從海外市場採購液化天然氣，以提升銷量及增加收益，從而為本公司股東
（「股東」及各股東「各股東」）帶來利益。

由於中國中央政府致力於維持恢復性增長，其已採取多項措施及政策以激發市場活
力及整體市場需求。本集團管理層對未來前景仍持審慎樂觀態度。

報告期後事項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二日及二零二二
年七月十五日之公告，聯交所GEM上市委員會（「GEM上市委員會」）及GEM上市覆
核委員會決定維持聯交所上市科（「上市科」）之決定，認為本公司未能按照《GEM上
市規則》第17.26條維持足夠營運水平及資產以保證股份可繼續上市，及股份已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9.04(3)條自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起暫停買賣。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有關復牌指引及繼續停牌之公告，本公
司將於恢復股份買賣截止日期或之前糾正聯交所提出的問題。倘本公司未能於二零
二三年七月十四日或之前符合規定，上市科將建議GEM上市委員會取消本公司的上
市地位。本公司將遵照《GEM上市規則》第17.26A條之規定刊發有關本公司發展的季
度更新資料之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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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或任何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於股份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

章）第XV部）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
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文所指股東登記冊，或(c)根
據《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董事交易必守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如下：

於股份之好倉：

一名董事名稱 身份
所持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陳海寧先生（「陳海寧先生」） 由受控制法團持有（附註） 7,141,000 12.12%

附註：

此等股份以智勝有限公司（「智勝有限公司」）之名義登記，陳海寧先生全資擁有該公司，故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陳海寧先生被視為於智勝有限公司擁有權益之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並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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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或公司（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股
份或本公司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規定
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於本公司須存置之
股東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於股份之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附註4）

Keen Insight Limited（「KIL」）（附註1） 實益擁有人 8,250,000 14.01%

Hony Capital Group L.P.（「HCGLP」） 
（附註1）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250,000 14.01%

Hony Group Management Limited
（「HGML」）（附註1）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250,000 14.01%

Hony Managing Partners Limited
（「HMPL」）（附註1）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250,000 14.01%

Exponential Fortune Group Limited 
（「EFGL」）（附註1）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250,000 14.01%

趙令歡先生（「趙先生」）（附註1）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250,000 14.01%

智勝有限公司（附註2） 實益擁有人 7,141,000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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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附註4）

卓益發展有限公司 
（「卓益發展有限公司」）（附註3）

實益擁有人 3,585,000 6.09%

Easyknit Properties Holdings Limited 
（「EPHL」）（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3,585,000 6.09%

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5,770,000 9.80%

Magical Profits Limited （「MPL」） 
（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5,770,000 9.80%

Accumulate More Profits Limited
（「AMPL」）（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5,770,000 9.80%

溫特博森信託有限公司 
（「溫特博森信託有限公司」）（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5,770,000 9.80%

The Magical 2000 Trust （「The Magical」）
（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5,770,000 9.80%

官可欣女士（「官女士」）（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5,770,000 9.80%

Winterbotham Holdings Limited （「WHL」）
（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5,770,000 9.80%

Christopher Geoffrey Douglas Hooper先生 
（「Hooper先生」）（附註3）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5,770,000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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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KIL為HCGLP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HCGLP為HGML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HGML由HMPL擁
有80%權益，而後者為EFGL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EFGL由趙先生持有49%權益，而餘下51%權
益則由兩名個人平均持有。

2. 智勝有限公司由陳海寧先生全資擁有。

3. 卓益發展有限公司為EPHL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而EPHL為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一間全
資附屬公司。邦興投資有限公司為高山企業有限公司（「高山企業有限公司」）之一間全資附屬
公司，其持有2,185,000股股份或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71%。高山企業有限公司由運榮投資有
限公司、佳豪發展有限公司及Landmark Profits Limited（均為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之全資附
屬公司）以及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分別持有約43.35%、14.44%、2.09%及2.42%權益。因此，高
山企業有限公司由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合共持有約62.30%權益。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由
MPL持有約39.44%權益，而MPL為AMPL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AMPL由溫特博森信託有限公
司以The Magical（受益人包括官女士）之一名受託人身份全資擁有。溫特博森信託有限公司由
WHL持有75%權益，而WHL由Hooper先生持有約99.99%權益。此外，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由
樂洋有限公司持有約23.56%權益，而樂洋有限公司由官永義先生之配偶雷玉珠女士全資擁有。

4. 百分比乃基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58,900,537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股東登記冊並無記錄其他人士及主要股東於相關股份及股份的
好倉。

於相關股份及股份之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股東登記冊並無記錄其他人士及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本
衍生工具相關股份及股份之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概無知
悉�有或被視為�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
大會上投票之5%或以上已發行股本權益之任何人士或公司（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
人員除外）於股份或本公司相關股份中�有權益或淡倉，或任何人士（董事除外）於
股份或本公司相關股份中�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規
定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於本公司須存置
之股東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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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概無有關優先購買權之規定，以致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
提呈發售新股份。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
《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交易必守標準。本公司亦已向全體董事作出
特定查詢，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不遵守交易必守標準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
守守則之情況。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能夠讓董事可藉著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
或債券而獲得利益之安排，而董事、彼等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於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亦無擁有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任何權利或已行使任
何該等權利。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
券。

競爭及權益衝突

於回顧期內，董事、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定義見《GEM

上市規則》）概無在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任何重大競爭及權益衝突之業務中
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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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三名獨立（「獨立」）非執行（「非執行」）董事，即陸
志成先生（「陸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梁富衡先生（「梁先生」）及陳亮先生（「陳亮
先生」）。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確保本集團之會計及財務監控充分及有效、監控內部監控
系統、風險管理及財務申報過程之表現、監察財務報表是否完整及遵守法定及上市
規定。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第一季度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成員
審閱，彼等認為編製該財務業績乃遵照適用之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及法律規
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梁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陸先生及陳亮先生。

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其中包括）(i)就本公司有關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
酬政策及結構，及就設立正規而具透明度的程序制訂薪酬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
議；(ii)參考董事會之企業目標及宗旨審閱及批准建議之管理層薪酬；及(iii)就各執行
（「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組合，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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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陳亮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及梁先生和一名執行董事，即陳海寧先生。

提名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其中包括）：

(a) 檢討董事提名政策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

(b) 至少每年檢討一次董事會之架構、規模及組成（包括技能、知識及經驗）並就任
何建議變動向董事會提出推薦意見以補充本公司之企業策略；

(c) 物色合資格成為董事會成員之合適人士並進行篩選或提出推薦意見供董事會
選擇獲提名為董事的人士；

(d) 評估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及

(e) 就董事委任或續聘以及董事尤其是本公司主席及╱或主要行政人員之繼任計
劃向董事會提出推薦意見。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2)及17.50A(1)條披露董事資料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各董事的資料概無出現
變動，以致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2)及17.50A(1)條作出披露。



20

陸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自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起，陸先生已獲委任為博華太平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
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1076）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
陳海寧先生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海寧先生（本公司之主席兼行政總裁）及童江霞女士；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陸志成先生、梁富衡先生及陳亮先生。

自刊發日期起計，本公告將至少一連七(7)日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之
「最新上市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網站www.chinese-energy.com。


